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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拟议的公司型开放式基金新结构  

2014年 4月 16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的收费，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强积金计划由实施至今，每年的（i）供款额（并列出

雇主及雇员的强制性及自愿性供款的分项数字）、（ii）被提取的累算权益

（并列出雇主及雇员的强制性及自愿性供款部分的分项数字）、（iii）累

算权益净额（并列出雇主及雇员的强制性及自愿性供款部分的分项数字）、

（iv）基金开支比率，以及（v）基金开支金额分别为何； 

 

（二）鉴于在二零一二年公布的《香港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行政成本研究报

告》显示，强积金基金开支由「投资管理费」、「行政成本」及「其他成本」

（包括受托人利润、保荐人收费、计划成员回赠及其他开支）三个部分组

成，是否知悉现时 19 个核准受托人辖下的 41个强积金计划中该 3个组成

部分每月的开支金额及各占有关基金开支的百分比为何；当局就该报告提

出的改革建议所采取的跟进行动的详情为何，以及来年将会采取甚么措施

降低强积金计划的收费； 

 

（三）是否知悉，强积金注册中介人去年收取的佣金总额及其占强积金行

政成本的百分比为何； 

 

（四）有何措施防止核准受托人把与其强积金业务无关的开支列为强积金

计划的行政开支；有否机制监察核准受托人有否挪用强积金供款或所收取

的行政费用，作拓展其他业务之用；如有，监察机制及罚则的详情为何；

如否，原因为何； 

 

（五）是否知悉，现时 19 个核准受托人各自管理的强积金资产值及有关

基金的开支比率分别为何；有否监察核准受托人是否亲自负责强积金的行

政工作，抑或将其交由附属公司或外判予其他公司处理；如有，详情为何，

并列出涉及的附属公司或外判公司的名称； 

 

（六）是否知悉，自强积金「雇员自选安排」实施以来，强积金基金开支



的下降幅度，以及雇员将供款帐户内的雇员部分累算权益转移至自选的强

积金受托人及计划的个案宗数、该等雇员的数目、年龄和所属收入组别分

别为何； 

 

（七）是否知悉，现时把强积金投资选择交予核准受托人全权决定的供款

人数目、他们每月的供款额，以及有关的强积金的总资产值为何；及 

 

（八）鉴于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及，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正拟备方案，以便在市场失效时，就强积金计划引

入收费水平上限，有否评估现时的强积金收费水平是否反映市场失效；如

评估结果为是，当局打算何时引入收费水平上限？ 

 

答复： 

 

主席： 

 

（一）按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提供的数据，有关已收供款、

已支付权益和累算权益的资料载列于附件一；有关基金开支的资料载列于

附件二。 

 

（二）在二零一二年公布的《香港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行政成本研究报告》

（成本研究）中，独立顾问根据当时为 1.74%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进行分

析，得出投资管理费占 0.59%、行政成本占 0.75%，而保荐人收费、受托

人利润、计划成员回赠及其他则占 0.4%。顾问在进行成本研究时，是整合

了从各受托人收集所得的数据来分析基金开支比率的分项数据。积金局并

无个别受托人成本结构的资料。 

 

  参考「成本研究」的结果，积金局跟进了多项短、中及长期措施，藉

以降低强积金计划的收费。各项措施已取得相当进展，详情如下： 

 

（a）在推出低收费基金方面：积金局一直敦促受托人为每个计划提供不

同种类的低收费基金，供计划成员选择。现时，40 个强积金计划均已提供

至少一个投资于股票及／或债券的低收费基金（即管理费≦1.0%或基金开

支比率≦1.3%的基金）供计划成员选择，余下的一个强积金计划亦正筹备

于今年稍后推出这类低收费基金。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底，市场上共有 155

个低收费基金，约占强积金基金总数三分之一。积金局已在其网站载列「低

收费基金列表」、「收费比较平台」（包括基金开支比率及投资回报资料）

及「受托人服务比较平台」，协助计划成员选择基金，增加市场力量。 



 

（b）在整合强积金计划／基金方面：应积金局的呼吁，受托人现正研究

整合其强积金计划／基金的可行性。自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受托人已终

止 4只规模较小的基金，和将两个规模较小的计划与其他规模较大的计划

合并。 

 

（c）在整合个人帐户方面：积金局在二零一三年第三及第四季进行宣传

活动，鼓励计划成员整合其强积金个人帐户。为方便计划成员整合个人帐

户，积金局在二零一三年九月推出了一份简单的申请表，让计划成员一次

过把不同计划的多个个人帐户整合为一。由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期间，受托人已接获约 33 400 宗计划成员要求整合个

人帐户的申请。 

 

（d）在推动程序自动化和简化程序方面：积金局预期在今年年中推出电

子付款及结算系统，让受托人可以电子形式转移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给另

一受托人，以便缩短处理权益转移所需的时间。此外，我们计划于本年七

月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修订建议包括简化一些受托人须遵守的法

定程序及规定，以进一步减低他们的营运和合规成本，增加他们的减费空

间。 

 

  同时，我们正与积金局跟进一些较根本的改革建议，以促使强积金基

金收费有更大幅度下调，详情见回复（八）。 

 

（三）中介人佣金并非向强积金基金收取，一般是由计划保荐人或推销商

支付，积金局没有有关数据。 

 

（四）所有受托人皆受《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强积金条例》）所订

明的严格规定约束。法例规定所有强积金计划均须保存正确的会计账目，

以及向积金局提交经审核的财务报告。任何核准受托人没有备存妥当的会

计纪录，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强积金资产受信托安排规限，

受托人必须将强积金资产与其本身公司的资产分开，而从强积金基金扣减

的金额，亦须受条例的规范。积金局设有专业团队，监察受托人的合规情

况。 

 

（五）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强积金计划管理的总资产约为 5,174

亿元。有关基金开支比率的数据载列于附件二。个别强积金基金的基金开

支比率及净资产值的资料载于积金局网站的「收费比较平台」

（cplatform.mpfa.org.hk/MPFA/tc_chi/index.jsp）。 



 

  在 15 名营办强积金计划的核准受托人中，有 6 名受托人自行执行计

划行政工作，6 名委任其集团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其余 3 名受托人则委

任第三方执行计划行政工作。不论由受托人或由第三方执行计划行政工

作，就此项服务向强积金基金收取的任何费用皆包括在基金开支比率内。

其余 4名核准受托人没有营办强积金计划。 

 

（六）「雇员自选安排」（安排）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开始实施，截至今年

二月二十八日，受托人共接获约 12 万宗转移申请。由于按受托人根据《强

积金条例》向积金局提交的资料，不涵盖个别计划成员资料，故未能提供

有关提出转移申请的计划成员的详情。 

 

  就基金收费方面，自安排实施，截至今年一月，有 171个基金（即 35%）

调低管理费，当中下调幅度最高达 118个点子（即 1.18%）。基金开支比率

则由安排实施前一个月（即二零一二年十月）的 1.74%下降至 1.69%（二

零一四年三月）。由于基金开支比率按上一个财政年度财务报表编制，属

滞后数据，故尚未全面反映上述基金收费下调的影响。 

 

（七）按目前强积金制度的设计，如计划成员没有作出投资选择，受托人

将把有关供款投资于个别计划选订的预设基金。由于按受托人根据《强积

金条例》向积金局提交的资料，不涵盖个别计划成员的资料，故未能提供

有关计划成员的详情。根据积金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 24%的计划

成员没有作出任何投资选择。 

 

（八）过去数年，积金局就促使收费下调、增加市场竞争及提高强积金计

划的透明度，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引入基金开支比率及低收费基金列表、

推行「雇员自选安排」和整合个人帐户等，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基金开支

比率由二零零七年的 2.1%下降至二零一四年三月的 1.69%，下降幅度约

20%。 

 

  我们和积金局正跟进一些较根本性的改革，以促使强积金收费有更大

幅度的下调，包括： 

 

（a）完善强积金制度下的预设安排：按目前的构思，每个强积金计划均

须按规定设有预设／核心基金。透过规范基金的投资，包括必须作长远分

散投资，以平衡投资风险和回报，并管制其收费。我们预期基金可为目前

没有作基金投资选择的计划成员，提供符合退休保障理念的低收费基金

外，亦可作市场指标，增加竞争。我们和积金局计划就有关建议在今年稍



后展开公众咨询。 

 

（b）强积金全自由行：积金局正研究实施强积金全自由行的不同方案，

以进一步增加计划成员选择强积金基金的自主权及市场竞争。积金局的目

标是于二零一五年年底前向政府提交建议。 

 

 

完 

 


